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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权益论

程　 啸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企业对其生产和处理的数据享有的利益应受法律保护，然而现行的物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民事法律制度都不足以实现对企业数据的全面保护，故应当确立企业对其数据享有一种独立的、新型的

财产权，即企业数据权益。 企业数据权益的确权应当采取单一路径，不应区分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或数据的

生产与流通而分别确权。 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的权益具有排他效力，但是该排他性受制于数据上其他参与方的权益，
即个人信息权益及数据来源者权利。 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并非是企业数据权益的

内容，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的权益的内容仍应从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方面加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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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处理者。 企业数据来源广泛、类型众多，其中，既有企业自己生产的数据，也
有收集自用户的数据；既包括个人数据，也包括非个人数据；既有公开的数据，也有非公开的数据。 企业对于

其生产与处理的数据享有何种民事权益是中国数据产权制度体系的核心，也是当下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最

为热烈的问题。 目前，除少数观点外，多数说和主流观点赞同数据确权，尤其是要保护企业对其数据的合法

权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简称《数据二十条》）已
经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企业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对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的不涉及

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数据，市场主体享有依法依规持有、使用、获取收益的权益。 围绕着企业数据的确权，
有以下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所确认的企业对数据的权益是否已经胜任对企业数据的保护，
无需再为企业确立对数据的新型财产权益？ 如果要确立新型的企业数据权益，应当采取何种确权路径？ 企

业的数据权益具有何种法律效力与哪些具体的权利内容？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民事权利的层面

上真正确立企业的数据权益。 笔者将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以供理论界与实务界参考。

二、现行法对企业数据的保护与不足

在认可企业对于其生产和处理的数据享有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之后，民事权利层面的思维过程应当是：
首先看该利益是否能够为现行的民事权利所涵盖并得到保护。 如果可以，则无需叠床架屋地创设新型的企

业数据权益。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是中国民事法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该法第一编

“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构建了中国法上的民事权利体系，具体包括七大类权利：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
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等。 在这些权利中，有可能用来涵盖并保护企业对数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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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权利主要有物权、债权及知识产权。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最为经常地被用来保护企业对其数据享有

的合法财产利益。 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物权法对企业数据的保护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作为物
权的客体的物原则上就是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权利作为物权客体应以法律有规定为前提（《民法典》
第 １１５ 条）。 数据既非有体物，也非权利，而是属于无体物，因此数据并非中国法上的物权的客体。 不过，当
数据被存储在电脑的硬盘或移动硬盘、Ｕ 盘等作为有体物的动产当中时，这些动产作为数据载体（Ｄａｔｅｎｔｒａｅ⁃
ｇｅｒ）是可以受到物权的保护的。 权利人对数据载体的所有权等物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保护存储于其中的

数据。 然而，传统物权法的立法者本身也并没有“考虑到复制物的结构的广泛的技术可能性，特别是复制存

储在数据载体上的数据的副本”，①因此，所有权的全部权能仅针对有体物而展开，对于硬盘或 Ｕ 盘享有所有

权并不等于对于存储其中的数据也享有所有权。 因此，如果他人通过窃取、抢夺等方式得到了硬盘或 Ｕ 盘，
继而读取、复制了硬盘中的数据，只是构成对硬盘或 Ｕ 盘的所有权的侵害，所有权人仅能请求无权占有人返

还硬盘或 Ｕ 盘或承担损坏这些动产的侵权赔偿责任，所有权人既无法就行为人读取、复制数据的行为请求

其承担侵权责任，也不能基于“数据的所有权”而要求行为人删除数据或禁止行为人读取、复制、使用或公开

数据。② 由此可见，传统的物权制度为数据提供的保护非常少。
（二）合同法对企业数据的保护

债权就是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发生原因包括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
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民法典》第 １１８ 条第 ２ 款）。 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企业对其数据的合

法利益可以通过合同债权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 这常常发生在数据分享与数据交易的时候。③ 企业进行数

据分享的典型情形之一就是开放应用编程接口。 网站的服务商将自己的网站服务封装成一系列应用编程接

口开放出去，供第三方开发者使用，这种行为称作开放网站的应用编程接口。 开放应用编程接口通过《开发

者协议》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如果一方违反该协议如超越权限获取数据，另一方就可以追究其违

约责任。④ 在数据交易的场合，提供数据方与接受数据方会就数据的获取和使用作出明确的约定，例如，在
一个案件中，原告与被告签订证券信息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信息及实时股票行

情。 该合同还约定，未经原告书面许可，被告不得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信息进行永久储存或使用。 被告

违反合同的约定，利用原告提供的数据与新加坡交易所共同开发上市了中国 Ａ５０ 指数期货。 法院判决认

为，被告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⑤ 由于合同债权属于相对权，它只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

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拥有数据的企业只能向那些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行为人追究违约责任，至于与

该企业没有合同关系的行为人，企业无法通过合同债权来保护其针对数据的利益。
（三）知识产权法对企业数据的保护

知识产权是人们依法对自己的特定智力成果、商誉和其他特定相关客体等享有的权利。⑥ 《民法典》
第 １２３ 条第 ２ 款规定：“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
律规定的其他客体。”在各类知识产权中，商标权基本上与数据保护无关。 专利权也难以用来保护企业的数

据。 这是因为，虽然对于数据的使用、存储或应用的程序、技术方案等可以获得专利，但基础的数据本身不能

获得专利保护，新颖性、创造性等专利权的授权要件将企业数据基本上排除在外。 能够用来保护企业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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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主要就是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权。①

１．著作权

当企业将其数据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编排，使得任何一个有权访问该数据集合的人都能够检索到该数

据集合中的一条或多条数据，那么该数据集合就形成了数据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

法》）第 １５ 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

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

权。”这就是说，如果数据库中所存储的数据本身是有著作权的作品，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加以保护；即便数据

库中存储的数据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作品（如法律数据库中的法律），但倘若数据库的汇编体现了汇编人的

创造性劳动即对内容选择和编排上的独创性，那么，该数据库也属于汇编作品，可以得到著作权的保护。②

然而，很多情况下企业的数据是在没有任何智力活动和创造性活动的情况下生成的，甚至存在未经智力创

造、未经记录过程而生成数据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比特币）。③ 著作权对于独创性的要求虽然不高，但
也足以导致这些数据无法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数字

经济时代，数据价值以大规模汇聚为前提，数据越多越好，特别是对于机器学习而言，数据规模的增加使得算

法可以学会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以汇编作品著作权的方法保护企业的数据势必陷入数据价值和著作权

保护的矛盾境地，即数据收集的越多、价值越大，则数据库的排列和选择上的独创性就越小，越难以得到著作

权的保护。 况且，即便是经过加工处理的衍生数据也往往并非都能达到构成汇编作品的程度，无法得到著作

权的保护。
２．商业秘密权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

商业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９ 条第 ４ 款）］。 权利人依法对

商业秘密享有专有权。 就企业的数据而言，其中的一些非公开数据往往属于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信息、经营

信息等商业信息，如果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自然可以受到商业秘密权的保护。④ 然而，企业的公开数

据以及非公开数据中不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及不属于技术信息、商业信息的数据，则无法获得商业秘密权的

保护。 此外，由于商业秘密权以数据具有秘密性且采取了保密措施为要件，企业必须尽量采取各种措施实现

对信息的独占和垄断，这也在客观上使得这些数据无法被投入流通和利用。 因此，以商业秘密权保护企业数

据的弊端不仅在于保护的范围很小，而且也与数据保护法关于数据的流通和利用的立法的目的存在明显的

冲突。⑤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企业数据的保护

企业对其非公开数据往往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加以保护，行为人想获取企业的非公开数据往往要采取

侵入网络、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手段，这些行为本身就构成违法甚至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 ２７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 ３２ 条第 １ 款与第 ５１ 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收集数据，应当

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 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

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 对于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开展数据处理

活动排除、限制竞争，或者损害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加以处罚。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第 ２８５ 条第 １ 条至第 ３ 条、第 ２８６ 条还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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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实：《企业数据保护的知识产权路径及其突破》，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５５ 页；冯晓青：《知识产权视野下商业数据保
护研究》，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３１ 页。

参见黄薇、王雷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１３ 页。 相关案例参见“科睿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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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２０１０）高民终字第 ７７２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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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某民与浙江省衢州万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１）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１０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企业数据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３ 期，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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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犯罪类型。① 此外，如果非法窃取的企业数据中包含公民的个人信息，还
可能构成《刑法》第 ２５３ 条之一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因此，在实践中侵害企业数据的侵权行为往

往表现为同为经营者的被告企业采取爬虫技术等方法获取原告企业的公开数据，并将之用于经营的目的。
针对这种侵害企业的公开数据的侵权行为，由于前述物权、债权、著作权以及商业秘密权等民事权利无

法加以保护，而《反不正竞争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似乎又提供了一个用来保护现行民

事权益无法涵盖的合法经济利益的一般条款，因此原告企业往往以“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

被告企业。② 这些案件基本上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首先，法院通过考察案涉数据是否为原告合法取得、原
告对于案涉数据的处理是否付出了成本以及案涉数据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来决定原告对其数据是否享有受

保护的合法权益。③ 其次，现行《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没有直接对企业数据的保护作出规定，法院

基本上都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将那些违反商业道德的被告企业获取和使用原告企业数据的具

有不正当性的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而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法院在做这种认定时会考

虑到网络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环境的特点，数据获取者、使用者和公共利益等多方利益的协调等因素。④

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企业对公开数据的合法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是，诚如学者

所言，此种保护仍有很大的不足。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保护主要是公法保护，没有提

供对数据的私法保护，⑤不仅如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竞争秩序，并非确认民事权益，无法

从正面规定数据权利的内容、数据权利的限制以及数据许可使用、数据转让等规则。⑥ 还有的学者认为，《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作为一般条款过于原则、抽象，尤其是实践中以商业道德作为认定竞争行为的正当与

否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因为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这使得法官在认定时的自由裁量权

很大，甚至会阻碍可能存在的积极的数据利用行为，不当地影响市场上的竞争秩序。⑦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企业数据提供的只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个案认定式的保护。
也就是说，只有在企业的数据被同为经营者的其他企业所侵害时，通过提起诉讼，才能由法院在个案中决定

是否提供救济。 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此种个案保护的方式无法明确企业对其数据享有何种权益，企业既不能

基于对数据的权益而享有预防性请求权，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请求权，也无法通过行政机关查

处等方法来获得更丰富更快捷的公法救济。 此外，因个案式保护未能明确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的权益，企业自

然也无法通过市场化方式配置数据资产并建立相应的数据价值分配机制，更不可能将数据资产转化为数据

资本（如进行融资担保）等。

（五）小结

综上所述，物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可以或多或少地为企业对其数据的利益

提供保护，但都有各自的弊端，这也使人们迫切希望能够超越现行的分散式民事法律制度的保护，建立一种

新型的企业数据权益，从而使得企业对其数据的合法利益得到更为全方位、综合性的保护和利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江溯主编：《网络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３１⁃１５１ 页。
比较典型的案例如，“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民

终 ４８７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
京 ７３ 民终 ５８８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２０１６）沪 ７３ 民终 ２４２ 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谷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元光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２０１７）粤 ０３ 民初 ８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２０１８）浙 ０１ 民终 ７３１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浙 ０１ 民终
７３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沪 ７３ 民终 ２４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利明：《论数据的民法保护》，载《数字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５０⁃５１ 页。
参见王利明：《数据何以确权》，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２ 页。
参见李生龙：《互联网领域公认商业道德研究》，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５７ 页；谢兰芳、黄细江：《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

定理念》，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 页；李兆阳：《〈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对数据抓取行为规制的反思与修正》，载《暨南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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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新型财产权的企业数据权益

要建立新型、独立的企业数据权益，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的此种新型、独立的民事权益的性质

究竟是什么。 对此，理论界众说纷纭，存在所有权说、知识产权说、生产者权说、用益权说、新型财产权说等各

种观点。 其中，数据所有权说认为，数据完全可以被视为如同货物和动产那样为人所拥有的“物”，在数据上

可以产生数据所有权，因此企业对其数据的权益就是所有权，即企业数据所有权，该权利既具有积极的权能

（如访问权、使用权和许可权），也具有消极的权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① 数据用益权说

认为，自然人对其个人数据享有所有权，而企业作为数据的处理者则享有来源于数据所有权的数据用益权，
企业据此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控制、研发、许可乃至转让。② 数据知识产权说认为，大数据集合中的绝大部

分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如数据库作品可以通过著作权保护、大数据中的商业秘密由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至于那些空白的区域如处于公开状态的非独创性大规模数据集合的保护，可以通过确立企业数据的有

限排他权，即大致包含著作权法上的发行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加以解决。③

《数据二十条》提出了“数据产权”的概念，并且聚焦数据在采集、收集、加工使用、交易、应用全过程中各

参与方的权利，要“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据

此，又有观点认为，企业的数据权益包含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它们是相互

分离、彼此独立的关系。④ 对于这三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应当根据不同的数据客体逐一分析不同场景中的利

益分配格局为企业的数据持有权确定不同级别的排他支配效力。⑤ 还有观点认为，可以将其数据资源持有

权、数据加工使用权以及数据产品经营权统称为“数据持有者权”，数据持有者权是基于占有数据的事实而

产生的，是数据价值链条上的每个主体都享有的权利，是一种普遍的权利。⑥

笔者认为，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的是不同于所有权、知识产权等既有民事权益的独立、新型的财产权，人们

可以将其称为“企业数据权益”，也可以称为“企业数据财产权”。 作为新型财产权，企业数据权益是财产权

制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与延续，其具有与物权、知识产权相同的一些特征（如对世性和支配性），⑦但也并不

完全相同。 具体而言：一方面，物权、知识产权和企业数据权调整的都是权利主体和不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关

系，都具有对世性和一定程度的支配性、排他性，从而使得它们与作为相对权的债权相区分。 另一方面，数据

作为新型的权利客体，既不同于动产、不动产等有体物，也不同于作品、发明、商标等知识产权的客体。 传统

的物权、知识产权都无法充分实现对企业就其数据所享有的经济利益的保护，而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而确立

新型民事权益即数据财产权来保护企业的新型经济利益。 无论是将企业对数据的民事权益的性质认定为所

有权、用益权，还是知识产权或持有权的观点，都是违背基本的民事权利理论的，值得商榷。

（一）所有权说

企业对数据并不享有所有权。 一方面，从《民法典》等现行法的规定可知，中国民法中的所有权的客体

是动产与不动产这两类有体物，不包括数据。 《民法典》第 １１４ 条第 ２ 款将物权界定为“权利人依法对特定

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 ２４０ 条将所有权界定为“所有权人

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同时，第 １１５ 条规定：“物包括不动产

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见，中国法上物权的客体原则上只能是有体

物（不动产和动产），例外的情形即法律有规定时，权利也可以作为物权（而非所有权）的客体，如建设用地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王融：《关于大数据交易核心法律问题———数据所有权的探讨》，载《大数据》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４９⁃５５ 页；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
位与保护》，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国外学者也有持数据所有权说的，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Ｂｏｅｒｄｉｎｇ ＆ Ｎｉｃｏｌａｉ Ｃｕｌｉｋ，ｅｔ ａｌ．，Ｄａｔａ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１：３２３，ｐ．３６９（２０１８）．

参见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１０ 页。
参见崔国斌：《大数据有限排他权的基础理论》，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３ 页；孔祥俊：《商业数据权：数字时代的新型工业产

权———工业产权的归入与权属界定三原则》，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３ 页。
参见许可：《从权利束迈向权利块：数据三权分置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２３ 页。
参见孙莹：《企业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研究》，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６２⁃６７ 页。
参见高富平：《论数据持有者权 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新范式》，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６⁃３１７ 页。
参见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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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的抵押权、权利质权等。 另一方面，从权利理论层面上看，对数据也无法成立所有权。 民法上的所有权

之所以始终是针对动产和不动产等有体物而设立的，在于有体物的“有形性”“竞争性”“可损耗性”等特点

能够发挥明确权利边界的“界分功能”（Ａｂｇｒｅｎｚｕｎｇｓｆｕｎｋｔｉｏｎ）。 故此，民法上无需逐一列举所有权的内容，只
需要描述性地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即可。 所

有权人对动产和不动产享有特别饱满的法律权能（ｅｉｎｅ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 Ｆｕｅｌｌｅ ｖｏｎ Ｂｅｆｕｇｎｉｓｓｅ），对于特定的有体物

的任何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的利用方式都应当归属于所有权人。 所有权人可以对有体物进行

排他的、独占的控制并排除任何第三人的干涉，对于所有权的限制来自于人们共同生活的需要、所有权人的

自愿以及法律的规定。 然而，数据并非动产和不动产，其具有的是“无形性” “非竞争性” “无磨损性”等属

性。 这些特点使得数据本身根本没有明确权利的范围与义务人的行为边界的作用。 因此，立法者如果要赋

予主体对数据的排他性或专有的权利，就只能在法益分配的基础上以逐一、明确地规定权利主体享有哪些权

能（Ｂｅｆｕｇｎｉｓｓｅｎ）的方式来明确数据权利的内容。① 因此，数据的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将其等同于有体物，更不

能承认数据所有权，否则很容易导致窒息信息自由、妨害科技进步的后果。② 比较法上除了极少数人赞同数

据所有权外，绝大多数学者反对数据所有权。③ 《数据二十条》同样明确地跳出了传统的以有体物为客体的

所有权思路，强调“创新数据产权观念，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④ 该文件在明确企

业的数据产权时，采取的是明确权利主体的各个权能的方式，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

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二）用益权说

用益权说明显是照搬物权法中的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结构而提出的观点，其错误之处在于：一方面，人
为地强行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违背中国法上人格权保护的一元模式，将原本融汇在个人信息权益中的

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精神利益与经济利益加以分割，认为个人针对个人信息只是享有精神利益，而叠床架屋

地创设出自然人对其个人数据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无视数据的无形性、非稀缺性等特点明显不同于不动产

具有的区位性、稀缺性等特征，简单地将不动产用益物权的理论套用于企业数据权益。

（三）知识产权说

主张知识产权说的学者基于学科知识的路径依赖，认为知识产权可以保护绝大部分企业的数据，需要的

只是小修小补。 这种观点显然将复杂的数据确权问题予以简单化处理，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制度无法适应

网络信息社会中数据保护与利用的现实需要。 虽然确立作为新型民事权益的企业数据权益并不排斥原有的

著作权的保护，但该权益本身是在协调数据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基础上整体构建出来的民事权益，而非对现

行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数据不足之处的拾遗补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 １２３ 条曾经将“数据

信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之一，但是考虑到数据信息涉及的权利和法律关系非常复杂，不仅有知识产权，
还有人格权和知识产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将数据信息仅作为知识产权客体，显然是不全面的，保护也是不

够的。 故此，立法机关将数据信息从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中删除。⑤ 数据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固然具有一些

相似之处（如无形性等），但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就可以涵盖所有以无形客体作为权利对象的民事权益。 非

要削足适履地将企业数据上的权益认定为知识产权，不仅无法真正构建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实现数据的保护

与利用，甚至会破坏既有的知识产权权利体系。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Ｚｅｃｈ，Ｄｉｅ „Ｂｅｆｕｇｎｉｓｓｅ ｄｅｓ Ｅｉｇｅｎｔüｍｅｒ“ ｎａｃｈ § ９０３ Ｓａｔｚ １ ＢＧＢ－Ｒｉｖａｌｉｔäｔ ａｌｓ Ｋｒｉｔｅｒｉｕｍ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Ｂｅｇｒｅｎ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Ａｒ⁃
ｃｈｉｖ ｆüｒ ｄｉｅ ｃｉｖｉ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Ｐｒａｘｉｓ，Ｖｏｌ．２１９：４８８，ｐ．４８８（２０１９）．

Ｌｏｔｈａｒ Ｄｅｔｅｒｍａｎｎ，Ｎｏ Ｏｎｅ Ｏｗｎｓ Ｄａｔａ，ＵＣ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０：１，ｐ．４３（２０１８）；Ｊｏｓｅｆ Ｄｒｅｘｌ，Ｄａｔ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Ｄｅ⁃
ｖｉｃｅｓ—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ＵＣ，ＢＥＵＣ，２０１８，ｐ．５．

在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自然人针对个人数据享有的就是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自主决定权，这是人格权而非财产权更非所有权。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Ｚｅｃｈ，Ｄａｔｅｎ ａｌｓ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ｕｔ－Ü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ｍ „Ｒｅｃｈｔ ｄｅｓ Ｄａｔｅｎｅｒｚｅｕｇｅｒ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Ｖｏｌ．３１：１３７，ｐ．１４１（２０１５） ．参见申军：
《法国及欧盟视角下个人数据的法律性质》，载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Ｖ６４Ｘ９９ＰＢＷＢＢｕ
Ｆ４Ｎ７ｙＴ８ＰＭｇ。

参见《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答记者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２⁃１２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２７０５．ｈｔｍ。

参见《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６１８⁃６１９ 页。
参见王利明：《数据的民法保护》，载《数字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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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数据二十条》为依据

在《数据二十条》颁布后，不少学者依据该文件来阐释和构建企业的数据权益。 然而，《数据二十条》并
非法律规范，只是政策文件，其很多表述都只具有经济政策上的意义，而并非是法律的规范性概念。 从该文

件的用词可知，主导该文件起草的应当多是经济学家，因为法律上并不使用“产权”这样笼统、抽象的词汇。
经济学家也不会如法学家那样去严谨、细致地辨析作为数据上的一组权利的数据产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是
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抑或其他权利。① 在经济学家看来，只要数据上存在一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这些权利

又意味着权利人可以排他地处置作为资产的数据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收益，那么数据产权就形成了。 因为

“私有产权的决定性特征是，所有者有权不让他人被动拥有和积极使用该财产，并有权获得使用该财产时所

产生的收益”。② 因此，法学家不应混淆政策文件与法律文本，更不应受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加辨析地直接将

经济政策意义上的表达等同于法律对民事权益的规定，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

四、企业数据权益的确权路径

在承认企业数据权益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的数据财产权后，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为企业数据确权。 对此，
存在单一确权与区分确权两种路径。 单一确权路径认为，应当为企业确认单一的数据权益或者数据财产权。
企业数据确权并不包括对于数据上在先的权利的确认，如个人数据上的个人信息权益、数据上已有的商业秘

密权。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企业的数据权利，即企业对合法收集的包括个人数据在

内的全部数据享有支配的权利，性质上属于独立于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的新型财产权。 具体来说，
数据企业数据权利的内容及其保护方法包括如下几项：其一，数据企业在得到自然人同意的情形下，有权收

集个人数据并进行存储（占有）。 至于非个人数据，则数据企业有权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收集和存储。
其二，数据企业在得到自然人的同意的前提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及与自然人约定的目的、范围和方式对个

人数据进行分析利用。 而在对个人数据进行符合法律规定的匿名化处理后，无须得到自然人的同意即可在

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使用。 其三，数据企业有权处分其合法收集的数据，如转让

给其他的民事主体或授权其他民事主体进行使用。 但是，对于个人数据，则必须得到自然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处分。 其四，数据企业的数据权利在遭受他人侵害时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在他人未经许可而

窃取数据时，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删除非法窃取的数据；在侵权人因故意或过失而造成损害时，有权要

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③

持区分确权路径的学者认为，数据上涉及到多元主体，而企业数据权益属于权利的集合，包含了多种权

利，故应区分不同主体或客体分别确定数据权益。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主体区分说、客体区分说、
数据生产流通环节区分说。 主体区分说认为应当通过区分不同的主体来确认数据权益。④ 客体区分说则将

企业数据区分为企业数据集合和企业数据产品并在该基础上分类构建企业数据产权体系。⑤ 数据生产流通

环节区分说则以数据的“生产—流通”为分析框架，分别进行数据生产环节的数据控制权配置和数据流通环

节的数据利用权配置，以统筹数据流通与利用中的秩序目标和效率目标。⑥

笔者认为，对于企业数据权益应当采取单一确权的路径，即直接确认企业对于其生产和收集的数据享有

单一、完整的数据产权。 区分确权的路径并不合适，这种做法人为地将企业数据上的权益状态复杂化、繁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Ｄ．弗里德曼就曾坦率地承认“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在讨论抽象的概念，如财产、交易、企业、资本和劳
工，律师和法学教授处理的则是这些概念的实际状况。”参见［美］大卫·Ｄ．弗里德曼：《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徐源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４ 页。

参见［澳］柯武刚、［德］史漫飞、［美］贝彼得：《制度经济学：财产、竞争和政策（修订版）》（第 ２ 版），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３２ 页。
参见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２ 页。 相同观点参见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

权的数据财产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４ 页；刘文杰：《数据产权的法律表达》，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 页。
参见王利明：《数据何以确权》，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５６ 页；吴汉东：《数据财产赋权的立法选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

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４ 页；李纪珍、姚佳：《企业数据精准确权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３ 页。

参见张素华：《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法律实现》，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７３ 页；孙莹：《企业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研究》，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５６ 页。

参见宁园：《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流通：数据财产权益的双层配置方案》，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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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缺乏可操作性。 无论是区分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抑或数据制作者与数据使用者等不同的主体，还是

按照数据的不同生产流通环节来分别确权，并无实质意义。 数据来源者如果是个人，其针对个人数据享有的

是个人信息权益；如果数据来源者是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则该等组织对于数据享有的是商业秘密权、著作

权或者数据权益等在先权利，其与取得其数据的企业之间肯定是存在数据交易关系的。 区分数据的制作者

与使用者实际上相当于在数据生产环节与数据流通环节分别确权。 生产环节的确权是第一个层次，属于初

始确权阶段，而流通环节确权属于后续确权阶段。 所谓数据的初始确权阶段，是法律直接规定企业对其所持

有的数据享有何种民事权益。 后续确权阶段则是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已经经过初始确权阶段取得了对其数

据的民事权益后，再行使该数据权益的阶段，包括与他人以法律行为的方式创设各种新类型的数据权益，这
实际上已经是数据交易的领域，如 Ａ 企业与 Ｂ 企业签订数据许可使用合同，允许 Ｂ 企业使用 Ａ 企业的数据，
Ａ 企业收取相应的费用。 Ｂ 企业基于该合同取得了对于 Ａ 企业的数据的使用权，该权利属于债权。 对于企

业数据权益而言，最重要的是初始确权，因为只有明确了企业对于其合法收集的数据（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

非个人数据，公开数据还是非公开数据）究竟享有何种内容的民事权益，才能为后续的企业数据权益的交易

等奠定基础。 而完成初始确权后，企业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完全可以基于

自由意思而行使其数据权益。 那种认为对于“数据的生产、存储、传递、处理、利用、治理等活动交错进行，每
进行一项活动，都涉及数据某种权利的确定”的观点，①显然是脱离了中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说法，其
既没有考虑到民事权利的权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根本无需对每一项活动进行所谓的确权），更完全

无视了数据交易中应当奉行的合同自由原则。 市场活动中数据交易的具体形态完全是在企业数据权益的初

始确认后企业行使其数据权益的自然结果，这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发生的，法律上充其量能够对一些

典型合同作出规定，不可能完全加以描述。
区分不同的客体来分别确权的做法也不妥当。 数据、数据产品、数据资源抑或企业数据集合、企业数据

产品在本质上都是数据，无非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称呼不同或者对它们的加工处理程度不同而已。 从经

济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具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这一区分能使人们从经济上更

清晰地认识到数据价值链的变化与实现过程。 并且，由于原始数据中往往包含个人数据和重要数据，涉及到

隐私、个人信息以及国家安全，所以对于原始数据的开发利用以及流转交易都要非常慎重，《数据二十条》明
确提出要“要审慎对待原始数据的流转交易行为”，对于公共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开放还要求，必须在保护个

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以模型、核验等产品和

服务等形式向社会提供。 同时，数据产品是企业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加工处理后形成的，具
有更高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可能构成汇编作品等，会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但是，就研究企业数据权益而

言，从作为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区分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还是区分企业数据集合和企业

数据产品，都没有意义。 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数据，在主体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数据形态和经济价值上

的差异并未使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分别成为完全不同的、新的权利客体，进而导致其上的权利也

发生变化。 这就如张某拥有一块黄金，其花费巨大成本将黄金雕刻成一尊佛像，虽然黄金和黄金佛像在形态

上和价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因为创作了作品，张某还享有了著作权。 但是，张某无论对黄金还是对

于黄金佛像所享有的权利，都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所有权。 因此，如果认定某个企业对于原始数据享有某

种数据财产权益，那么该数据被加工为数据产品后，该企业对于数据产品仍然享有该数据财产权益。

五、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效力

（一）企业数据权益具有排他效力

理论界关于企业数据权益究竟是所有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权利的不同观点，表面上看是在争论企业数

据权益的性质，实质涉及的是企业数据权益的效力。 换言之，企业是否针对其数据享有排他性权利或者说专

有权利？ 坦率地说，企业对其数据的权利，究竟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上赋予其何种效力，从而

① 参见李纪珍、姚佳：《企业数据精准确权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８６ 页。



５８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５ 卷

使得权利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排除他人之干涉而对于数据进行何种范围的使用或处分。 对此，国内外理论

界存在很大的争论。 以德国为例，有些学者认为，不应当确认企业或其他任何主体对于数据享有排他的或专

有的权利（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ｓ），这种做法不符合数据的特性，也只会妨害数据的流通和利用。 ２０１６ 年德国马普

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发表的《数据所有权与数据访问立场声明》就认为，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创设数据的专

有权，理由在于：首先，确认数据的专有权是有害的，该种权利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会妨害经营自由和竞

争自由，以及阻碍其他的数据市场参与者进行经营活动，并对下游数据市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会在公共

领域制造出信息垄断，催生出反竞争的市场壁垒。 其次，即便不确认数据的专有权也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企
业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保护它们认为值得保护的数据，技术手段在事实上产生排他性，并且基于此种事

实上的排他性，可以在合同基础上授予数据访问权，为各方提供有效的保护，并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可行的行

动方案。 最后，数据专有权的创建还会导致一些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例如，怎样界定“数据”概念等复杂的问

题。 此外，立法机关必须界定权利主体的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 这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特别是当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均可能有资格成为潜在的权益主体时。 在数据驱动的经济中，由于价值链的互联与协作，创建一

种新的数据权利很可能引起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等。① 但是，德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针对数据的排他

性权利分配给数据的生产者，只有在法律上而非单纯依靠技术手段，使得企业等数据的处理者或生产者享有

对数据的排他性权利，才能发挥数据的价值，促进数据的流通利用。 德国学者泽希（Ｚｅｃｈ）教授认为，应当将

针对数据的排他性的或独占性的权利分配给数据的生产者即确认所谓的“数据生产者权”（Ｒｅｃｈｔｓ ｄｅｓ Ｄａｔｅｎ⁃
ｅｒｚｅｕｇｅｒｓ），这样做的好处有四点：其一，激励数据的收集，增加可分析的数据量，继而间接强化创新活动；其
二，推动数据的公开，使数据收集者将自身无法分析的、潜在有用的数据提供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进行分析，产
生宏观经济附加值；其三，破解信息悖论，通过法律上的排他性建立起一个数据交易的市场；其四，分配大数

据应用中的数据用益并使之作为合同约定的明确起点，也可以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作为对数据使用加

以分配的原则性决定。②

中国学者围绕是否应当确认企业对于其数据享有具有排他效力的权利也存在争论，赞成与否定的理由

也大体与德国学者上述争论相同。 例如，反对确权说的代表性学者周汉华教授认为，中国法律已经对于企业

的数据给予了保护，如对于公开的数据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保护，对于没有公开的企业数据通过民法、
行政法和刑法加以保护。 因此，现有法律保护的力度比数据确权后的责任规则保护水平更高、力度更大，在
这种情况下确认数据财产权并适用保护力度更弱的责任规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③ 主张为数据确权的代

表性学者王利明教授则认为，通过为数据确权，可以明确数据权利的内容，权利人享有对合同未约定内容的

控制权，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流通数据，可以降低数据流通的风险和成本。 如果法律没有明

确的规定，交易就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妨碍数据的流通。④

笔者认为，在中国现行法上，无论是通过著作权、商业秘密权还是反不正竞争法来保护企业的数据，都使

得企业对于其数据享有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财产权益。 因此，讨论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效力问题，关键不在于

是否要赋予该权益以排他效力，而在于要赋予多大范围的排他效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要对企业数据

权益的排他性进行何种限制。 而企业数据权益应当具有多大范围的排他性（以相应地排除他人对该数据的

利用或干涉）才最合适，显然应当遵循的判断标准是，既要保护企业对其数据的正当利益，又不妨害数据的

合理、公平的流通与利用。⑤ 立法上赋予企业对数据范围越全面、内容越丰富的权能，企业数据权益的排他

效力就越强，权利人之外的人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 反之，企业数据权益的排他效力越弱，对权利人之外的

人所施加的限制就越少。⑥ 要确定企业对数据的权能，就不能仅仅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而必须努力协调数据

相关方的利益关系，既不能为了保护企业的数据权益而无限度地扩张数据权益的边界，从而损害自然人的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数据所有权与数据访问立场声明》，袁波、韩伟译，载《竞争政策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７２⁃７３ 页。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Ｚｅｃｈ，Ｄａｔｅｎ ａｌｓ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ｕｔ－Ü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ｍ „Ｒｅｃｈｔ ｄｅｓ Ｄａｔｅｎｅｒｚｅｕｇｅｒ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Ｖｏｌ．３１：１３７，ｐ．１４５（２０１５）．
参见周汉华：《数据确权的误区》，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８⁃１０ 页。
参见王利明：《数据何以确权》，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０ 页。
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ｒｕｐｐ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 Ｎｅｕｓｔａｒｔ“ｄｅｒ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 ｄｅｒ Ｊｕｓｔｉ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ｎｅｎ ｕｎｄ Ｊｕｓｔｉ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Ｌäｎｄｅｒ， Ｂｅｒｉｃｈｔ ｖｏｍ １５． Ｍａｉ ２０１７，Ｓ．３６．
参见姚佳：《企业数据权益：控制、排他性与可转让性》，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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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权益，妨害数据的流动、分享与利用，①也不能无视企业对其付出成本而合法处理的数据所享有的正

当利益。 正因如此，《数据二十条》才明确提出，要“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
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 在现代网络信息社会，数据生产、流通到使用等的全过程中存

在众多的参与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 所谓数据来源者也称数据的生产者，其
中既有产生个人数据即个人信息的自然人，也有因使用产品或服务而产生非个人数据的设备的所有者和服

务的用户，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非个人数据的企业等组织。 数据的处理者是指自主决定数据处理

目的和处理方式的组织和个人，包括企业、国家机关、公共服务提供者等。 企业既是非个人数据的生产者，也
是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的处理者。 企业数据权益必然要受到个人信息权益与数据来源者权利的限制。 因

此，确认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效力的核心在于协调企业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关系。

（二）个人信息权益对企业数据权益的限制

个人信息权益是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作为民事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保护的核心利益是自然人免

于因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而遭受人身权益、财产权益上的损害或人格尊严、人身自由被侵害的风险。 个人信

息权益的核心权利就是个人对个人信息处理所享有的知情与自主决定的权利，具体权能包括查阅权、复制

权、可携带权、更正权、补充权、删除权、解释说明权。 当权益被侵害时，个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
除危险；造成损害时，个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② 当企业的数据中包含了个人数据时，则个

人信息权益对于企业数据权益的效力就会产生制约作用，换言之，企业数据权益不具有排除个人针对其个人

数据享有的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效力。 故此，《数据二十条》第 ６ 条指出，对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推动数据

处理者按照个人授权范围依法依规采集、持有、托管和使用数据，规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不得采取“一
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方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

企业之所以可以合法地收集个人数据，要么是告知并取得了个人的同意，要么是直接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 如果是前者，那么依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的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对于企业数据权益的排他效力将会产生以下制约作用：第一，个人可以随时撤

回同意，一旦撤回同意，那么，在不影响撤回前基于个人同意已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情形下，企业必须

停止对该个人数据的处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１５ 条）；第二，个人可以请求企业将其个人数据转移至个人

所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必须提供转移的途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５ 条第 ３ 款）；第三，在个人信

息处理的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个人撤回同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等情形

下，个人可以要求相关企业删除所收集的个人数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７ 条）；第四，企业收集的原始数

据中包含了个人数据时，企业应当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以及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第五 ，企业对个人

数据进行加工使用而生成数据产品的行为是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应遵循法律规定以及约定的个人信息处理

规则。 由此可见，就基于个人同意而处理个人数据的企业而言，其针对个人数据享有的财产权在很大程度上

受制于个人信息权益，“它们之间就好像一种放飞的风筝与风筝线之间的关系”。③

如果企业是直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如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为履行

法定义务，或者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等（《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１３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至第 ７
项）时，企业处理个人数据的行为不需要取得个人的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信息权益对于企业数据权益

就没有制约作用。 因为，即便是依据法定事由处理个人数据的场合，企业也不能超越法定事由所确定的处理

目的，必须遵循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如合法、正当、必要、目的限制等）以及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

规则。 此外，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时，个人仍然可以行使删除权。

（三）数据来源者权利对企业数据权益的限制

在欧盟，考虑到数据的产生是产品的设计者或制造商与产品的使用者之间等至少两方参与者行动的结

①

②
③

参见丁晓东：《论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保护———基于数据法律性质的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０ 页。

参见程啸：《论个人信息权益》，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 页。
参见王利明：《论数据权益：以“权利束”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１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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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这些产品或相关服务记录的数据对于售后、附属和其他服务非常重要，为确保数字经济的公平性，实现

数据作为经济和社会上的非竞争性商品的重要经济利益，欧盟立法机关认为，对数据分配访问和使用权利的

一般方法优于授予排他性的访问和使用权利。 有鉴于此，欧盟借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访问权和可

携带权重新构建所谓“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数据法案》（Ｄａｔａ Ａｃｔ）正
式文本，该法旨在确保欧盟境内产品或相关服务的用户可以及时访问由该产品或相关服务的使用产生的数

据，并确保这些用户可以使用数据，包括与他们选择的第三方分享。 该法要求数据持有者在某些情况下向用

户和用户提名的第三方提供数据。 它还确保数据持有者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条件和透明方式向联盟

内的数据接收方提供数据。① 《数据法案》中产品或相关服务的使用者生成的数据包括用户有意记录的数

据，还包括作为用户行动的副产品而生成的数据，例如诊断数据，以及在产品处于“待机模式”时没有用户行

动的数据，以及产品关闭时记录的数据。 这些数据应以产品生成的形式和格式提供，但不应涉及任何软件过

程产生的数据，该软件过程从这些数据中计算出派生数据，因为这样的软件过程可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

护。② 具体而言，《数据法案》赋予了作为数据来源者的用户（即拥有、出租或租赁产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

或法人）针对数据持有者（即根据《数据法案》、欧盟法律或实施欧盟法律的国家立法，或在非个人数据的情

况下，有能力通过控制产品和相关服务提供某些数据的人）对于那些由他们拥有、出租或租赁的产品或相关

服务产生的数据享有以下权利：一是知情同意权，即数据持有者只能根据与用户签订的合同，使用产品或相

关服务所产生的任何非个人数据；并且，数据持有者不得将因使用产品或相关服务而产生的此类数据用于获

取有关用户的经济状况、资产和生产方法或用户使用情况，从而可能损害用户的商业地位，破坏用户在其活

跃的市场中的商业地位（第 ４ 条）。 二是数据访问权，即如果用户无法直接从产品访问数据，则数据持有者

应在免费的情况下，尽快向用户提供通过产品或相关服务使用产生的数据，并在适用时连续实时地提供。 三

是与第三方共享数据的权利（可携带权），即在用户或代表用户的一方的请求下，数据持有者应在免费的情

况下，尽快将通过产品或相关服务使用产生的数据提供给第三方，其质量与数据持有者可用的质量相同，并
在适用时连续实时地提供给用户。

数据来源者，简单的说就是数据来源的主体，即向数据处理者提供数据或数据处理者从其处收集数据的

主体。 也就是说，数据来源者是与数据处理者相应的概念，数据处理者从数据来源者处收集数据并进行使

用、加工等一系列处理活动。 作为数据来源者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中国现行法

律还没有规定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但是，《数据二十条》在借鉴欧盟《数据法案》的基础上，于第 ７ 条明确提

出，要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保障数据来

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第 ７ 条）。 由于数据包括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因此

就作为个人数据来源者的自然人而言，其本身就是个人信息权益主体，依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法律当然享有针对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权益，其中就包括了知情权、自主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可携带

权、更正权、补充权、删除权等各项权能。 但是，就非个人数据的来源者，目前并无法律赋予其任何权利，因此

《数据二十条》赋予其知情同意权、获取权、复制权和可携带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权利可以有效地

解决非个人数据的来源者在面对超大型数据企业或数据控制者时无法访问和利用其产生的数据的难题，确
保数字经济的公平性。 未来需要通过立法将数据来源者针对数据处理者享有的知情同意权、数据获取权

（数据访问权）、数据复制权和数据可携带权的行使要件等具体问题加以明确规定，从而协调数据处理者与

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六、企业数据权益的权能

权能是权利的非独立的组成部分，它是权利赋予权利人的意思决定的空间。 原则上，权能是权利的不可

分离的组成部分，因此，权能不能被单独转让。③ 《数据二十条》提出了“数据产权”，并且聚焦在数据采集、

①
②
③

参见《数据法案》序言部分第 ５ 条、第 ６ 条。
参见《数据法案》序言部分第 １７ 条。
Ｋａｒｌ Ｌａｒｅｎｚ ＆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 ｄｅｓ 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ｃｋ，２００４， § １３，Ｒｎ．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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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加工使用、交易、应用全过程中各参与方的权利，要“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

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数据二十条》颁布后，不少学者围绕该文件进行阐释和创新，提出了各种

观点。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企业数据产权可以分为企业数据集合的产权与企业数据产品产权，前者通过邻

接权方式构建，后者可结合数据产品的应用场景和流程以及《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权利分置框架，在企业数

据产品上形成表征产权归属的企业数据产品持有权和表征产权利用的企业数据产品使用权二元并立的产权

结构分置状态。① 有的学者认为，数据财产权在赋权形式上应当采取二元权利主体结构，即区分数据制作者

权与数据使用者权，数据制作者权是有限排他效力的财产权，数据使用者权的主体分为用户和数据同业经营

者。② 有的学者认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是相互分离、彼此独立的关系。③

对于这三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应当根据不同的数据客体逐一分析不同场景中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企业的数据

持有权确定不同级别的排他支配效力。④ 还有的学者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以及数据产品经

营权统称为“数据持有者权”，认为数据持有者权是基于占有数据的事实而产生的，是数据价值链条上的每

个主体都享有的权利，是一种普遍的权利。⑤

笔者认为，企业数据权益的权能包括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前者是指企业依法对于生产与处理的数据享

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后者是指企业数据权益被侵害时而产生的排除侵害或妨碍的权能，包括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

（一）企业数据权益的积极权能

１．占有数据的权能

《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资源持有权”不是民事权益，因为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必须具有特定性和可

规范性。 “数据资源”这个概念的范围极为广泛，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采取的称谓，如果说人类社会所有的数

据都可以统称为数据资源，那么，这种数据资源显然不是任何民事主体都能够持有或占有的，即便是持数据

国家所有权说的人，恐怕也不能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宣称对该国范围内的全部数据资源享有某种民事

权利。⑥ 因此，所谓的数据资源持有权在法学规范上没有意义，它只是对于数据权益中的控制权能的形象化

描述而已。 具体到企业数据权益，就是指作为数据处理者和生产者的企业对其生产的或者处理的数据享有

的管控力，即对可特定化的数据的持有。 数据的持有和有体物的占有，本质上都是一种事实状态。 前者是数

据财产权的权能之一，⑦后者是物权的权能之一。 在民法上，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而非权利。⑧ 所谓占有，
就是对于动产、不动产这样的有体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 ｔａｔｓａｅｃｈｌｉｃｈｅ Ｓａｃｈ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占有动产或不动产

的民事主体要么是基于物权、债权等本权的有权占有，要么是缺乏本权的无权占有。 无论有权占有还是无权

占有，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为了维护法律上的和平与安宁，《民法典》第 ４６２ 条赋予了占有人以占有保护

请求权，即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数据虽然不是有体物，但对于数据也是可以进行管理控制的。
企业作为数据处理者，对其数据的自主管控，当然可以通过对有体物的占有来实现（如对存储数据的硬盘的

占有），但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加密技术、反爬虫技术等加以实现。 这种对于数据的管理和

控制既是企业作为数据权益主体的权能，也是其依法负有的义务。 虽然人们希望避免使用数据所有权的概

念，但是，笔者认为，描述企业数据权益的权能时，“占有”比“持有”更为妥当。 占有与持有均指对于物具有

事实上的管领力，但持有更着重对于物的实力支配。 然而，占有不仅要有事实上的管领力，还需要占有的意

思，所谓占有的意思并非是法律行为上的意思，而是一种自然意思，不以行为能力为必要。⑨ 由于持有只是

强调事实上的管领力，故此，持有的涵义非常狭窄，不存在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之分，而占有则类型丰富，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素华：《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法律实现》，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８０⁃８１ 页。
参见吴汉东：《数据财产赋权的立法选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５３⁃５５ 页。
参见许可：《从权利束迈向权利块：数据三权分置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２３ 页。
参见孙莹：《企业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研究》，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６２⁃６７ 页。
参见高富平：《论数据持有者权 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新范式》，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６⁃３１７ 页。
数据资源不同于自然资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海域海岛资源等自然资源实行的

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
参见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２ 页。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第 ４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６９６ 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第 ２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６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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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等等。 由此可见，虽然不使用数据所有权的概念，但是将占有

作为数据财产权的权能之一比持有更为妥当。 当然，作为数据财产权内容的占有（或管控）与作为所有权权

能的占有也有一定的差异。①

２．对数据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能

所谓对数据进行使用的权能，就是指企业数据权益人依法享有的对数据进行处理，多维度地发掘和实现

数据使用价值的权能。 对数据的收益权能是指企业数据权益人通过数据交易和服务取得一定的经济利

益。② 企业享有数据权益，就意味着其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的前提下，有权在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自行对所生产、收集的数据进行存储、加工、使用等一系

列活动，至于是加工成何种数据产品或据此提供何种数据服务，是企业数据权益的应有之义，由企业自行决

定。 企业也可以将数据通过各种交易形式如开放数据端口、出售数据产品等各种合法形式交由他人使用并

据此获得收益。 这些都属于企业对数据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能。 《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加工使用权与

数据产品经营权，实际上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企业就其数据享有的数据财产权中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的

描述，并非是确立了两类独立的、具体的民事权益。
３．对数据进行处分的权能

企业数据权益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数据的处分权能。 这种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事实上的

处分如销毁或删除数据等，而法律上的处分是对于数据上的权利进行的处分，例如，将数据转让或出租给其

他企业，以企业数据权益本身为客体进行质押从而获得融资等。 由于数据中既有原始数据，也有经过加工后

的数据（如清洗、匿名化处理后的数据）以及数据衍生品等，而原始数据涉及个人信息权益、隐私权或者商业

秘密权等在先权利，故此，企业数据权益主体行使处分权能，当然必须是在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当事人合同约

定的前提下。

（二）企业数据权益的消极权能

企业数据权益作为具有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的财产权益，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对抗他人针对数据

实施的侵害行为。 所谓侵害数据企业权益，本身就意味着没有取得企业数据权益主体的同意或者具备法律

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而实施的侵入、干扰、破坏、窃取、使用数据等行为。 《民法典》赋予了物权的权利人、
人格权主体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第 ２３５ 条、第 ２３６ 条、第 ９９５ 条），同时也将这

些绝对权请求权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第 １１６７ 条）。 同样，企业数据权益在受到侵害或存在侵害的危

险时，权益人也有权行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 当然，针对数据本身的无形性、非
竞争性等特点，未来的立法中可以发展出一些特殊的绝对权请求权，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个人信息权

益主体的删除权等。

七、结语

总之，未来如果中国真的要通过法律对企业数据权益作出规定的话，就必须从民事权益的基础理论出

发，立足于中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则。 数据因其本身的无形性、非竞争性、应
用场景的多元性而导致数据上有众多的参与方，利益关系极为复杂。 这就意味着在确立企业数据权益时必

须注意各方利益的协调，尤其是协调企业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数据来源者权利以及其他在先权利的关

系，通过确定企业数据权益内容的方式来构建数据上各参与方的行为边界，做到既有效保护企业对数据的利

益，又合理促进数据的流通利用。

①
②

参见钱子瑜：《论数据财产权的构建》，载《法学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８５ 页。
参见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１⁃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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